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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茲通告中國中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2026年2月2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於中國
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魁奇二路六號盈天廣場4樓會議室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
會」），藉以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無論修訂與否）：

普通決議案

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無論修訂與否）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

1. 「動議：

(a)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國藥集團財務有限公司（「國藥財務」）訂立日期
為2025年11月25日有關國藥財務向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提供一
系列金融服務的金融服務（2026-2028年）框架協議（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1
月15日的通函（「通函」））（註有「A」字樣之副本已提呈股東特別大會，並由股東
特別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

(b)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通函所述金融服務（2026-2028年）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於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年度上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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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授權任何一名或以上的本公司董事（「董事」）在彼╱彼等認為就落實金融服務
（2026-2028年）框架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並使其生效或與此有關而屬必須、
合宜或適宜的情況下，採取及辦理所有有關行動及事宜以及簽立所有有關文
件，以及豁免遵守金融服務（2026-2028年）框架協議的任何條款或作出及同意就
金融服務（2026-2028年）框架協議的任何條款作出彼╱彼等可能酌情認為適當及
符合本公司利益的非重大修訂，以及批准、確認及追認前述所有董事行動。」

2. 「動議：

(a)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中國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國藥集團」）訂立日期
為2025年11月25日有關本集團自國藥集團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國醫藥集團」）
採購傳統中藥及化學原料及服務的總採購（2026-2028年）協議（定義見通函）（註
有「B」字樣之副本已提呈股東特別大會，並由股東特別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
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

(b)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通函所述總採購（2026-2028年）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
易於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年度上限；及

(c) 授權任何一名或以上的董事在彼╱彼等認為就落實總採購（2026-2028年）協議及
據此擬進行的交易並使其生效或與此有關而屬必須、合宜或適宜的情況下，採
取及辦理所有有關行動及事宜以及簽立所有有關文件，以及豁免遵守總採購
（2026-2028年）協議的任何條款或作出及同意就總採購（2026-2028年）協議的任
何條款作出彼╱彼等可能酌情認為適當及符合本公司利益的非重大修訂，以及
批准、確認及追認前述所有董事行動。」

3. 「動議：

(a)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國藥集團訂立日期為2025年11月25日有關本集
團向中國醫藥集團銷售由本集團製造及供應的各種醫藥產品及提供租賃服務的
總供應（2026-2028年）協議（定義見通函）（註有「C」字樣之副本已提呈股東特別
大會，並由股東特別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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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通函所述總供應（2026-2028年）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
易於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年度上限；及

(c) 授權任何一名或以上的董事在彼╱彼等認為就落實總供應（2026-2028年）協議及
據此擬進行的交易並使其生效或與此有關而屬必須、合宜或適宜的情況下，採
取及辦理所有有關行動及事宜以及簽立所有有關文件，以及豁免遵守總供應
（2026-2028年）協議的任何條款或作出及同意就總供應（2026-2028年）協議的任
何條款作出彼╱彼等可能酌情認為適當及符合本公司利益的非重大修訂，以及
批准、確認及追認前述所有董事行動。」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軍

香港，2026年1月15日

附註：

1. 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6年1月28日（星期三）至2026年2月2日
（星期一）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2026年2月2日（星期一）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合資格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擬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尚
未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的股東須於2026年1月27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於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2. 凡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均有權委任另一人士作為其受委代
表代其出席及投票。持有兩股或以上股份之股東可委任一名以上之受委代表代其出席股東
特別大會，並於會上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3. 隨附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委任代表文書及已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
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須盡快且無論如何不遲於股東特別大會指
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由十二名董事組成，其中楊軍先生、李鴻堅先生及彭力先生為執
行董事；劉海建先生、李向榮先生、祖敬先生、許京輝女士及黃灝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及謝榮先生、余梓山先生、秦嶺先生及李偉東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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